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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獲致財務增益績效

有關「系爭訴訟進度及執行追繳補助款等相關辦理情形」一節(即本案調查意見二部分)： 
1.桃園市政府 111 年 6 月 10 日函復，桃園客運公司已於 111 年 4 月 12 日繳回部分溢領金額 930
萬元至市庫，桃園市政府並續依相關行政法令執行追繳尚未繳回之餘款。 

2.另經交通部及桃園市政府函報辦理情形到院，說明系爭訴訟補助費事件，經臺北高等行政法

院判決桃園客運公司敗訴(參照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庭 110 年度訴字第 882 號、111 年度訴

字第 277 號判決)，桃園客運公司不服該等判決，仍上訴於最高行政法院，尚未確定。惟查，

有鑑於系爭訴訟期間難以預估，避免案件久懸未決，請交通部及桃園市政府除考量本案請求

權時效外，應兼顧債務人責任財產情形，防止該公司脫產，並綜合評估一切情事，以確保有

效執行追繳本案補助款。俟最高行政法院判決確定，以及執行追繳系爭補助費最終處理結

果，再續復本院。 
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

本案有關「建置車輛合理價格審核機制」一節(即本案調查意見一部分)： 
1.交通部業於 111 年 11 月 7 日函復檢討改善情形略以：公路局已於 111 年 6 月 28 日在該局局

網建立近 3 年受補助客運車輛之契約相關資訊，包括契約金額、車輛廠牌、車型及數量等，

以提供各單位查詢資訊；於 111 年 10 月 3 日再函知該局所轄各區監理所及各縣市政府，有關

前述資訊可至該局局網查詢運用，以避免不肖業者以不實價格詐領或騙取補助，達到預防效

果及杜絕不法。基此，交通部已依照本院調查意旨妥採檢討改善措施並據以執行。 
2.桃園市政府 111 年 6 月 10 日函復，桃園客運公司已於 111 年 4 月 12 日繳回部分溢領金額 930
萬元至市庫，依據政府會計觀念公報及政府會計準則公報等規定，揭露於該府交通局「111
年 4 月份會計月報-會計資訊揭露事項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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